关于做好 2021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学院团委：
2021届毕业生即将离校，为顺利转移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现将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出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部署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的转出工作
各教学学院团委应派专人负责，并就2021届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出问题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指导。
二、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移须知
1.原则上所有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应在毕业前全部转出。
2.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出手续必须在“智慧团建”系统规范完成，有必要的，同时按要求办理线下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3.转接类型：
①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到工作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应转至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团组织，所在地青年之家已建立团组织的，也可转至青年之家团组织。
②升学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至相应的学校团组织。
③参军入伍的毕业生团员（转往涉密单位的情况参照此条办理）：按“智慧团建”系统要求办理，同时按要求办理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
④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至团员本人居住地、户籍所在地或生源地的乡镇街道“流动团员团支部”。
⑤根据《团章》规定，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保留团籍，年满二十八周岁，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不再保留团籍。因此，已入党的毕业生团员若未满二十八周岁，依然需要转接团组织关系。
⑥未尽事宜，按“智慧团建”系统要求应办尽办。
三、具体办理流程
1.毕业生团员根据本人情况确定组织关系转移去向（须提前联系好）。
2.各教学学院团委认真填写《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
①《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模版见附件，一式两份，一份保留在各教学学院团委，一份于6月15日前交校团委（含电子稿）。
②《团组织关系介绍信》模版见附件，介绍信由各教学学院团委盖章，因特殊情况需校团委盖章的，请以院为单位统一联系办理。
3.各教学学院团组织或团员本人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至相应的团组织。
4.毕业生团员本人联系或持组织关系介绍信到本人确定的接收单位报到，并在“智慧团建”系统完成接收工作。

附件：
1.湖南科技学院2021届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
[image: IMG_256]2.团组织关系介绍信模板

[bookmark: _GoBack]共青团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
                         2021年5月10日

image1.jpeg




